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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受農地非在同一或毗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者，視為不能自耕，不准核

發證明書，但交通路線距離在十五公里以內者，不在此限。此項規定嗣

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為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，其內容為：承受

農地與申請人之住所應在同一縣市或不同縣市毗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範

圍內者，始得核發證明書，均係本於當時農地農有並自耕之土地政策，

兼顧一般耕作工具之使用狀況而設，作為承辦機關辦理是項業務之依

據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上開注意事項所定以住所或現耕農地與所承受

之農地是否在同一縣市或毗鄰鄉鎮，為認定能否自耕之準據，仍應斟酌

農業發展政策之需要、耕作方式及交通狀況之改進，隨時檢討修正，以

免損害實際上有自耕能力農民之權益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四八號解釋（83.5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二十七日臺（六七）教字第八二三號

函核准，由教育部發布之「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公費學生待遇及畢業

後分發服務實施要點」，係主管機關為解決公立衛生醫療機構醫師缺

額補充之困難而訂定，並作為與自願接受公費醫學教育學生，訂立行政

契約之準據。依該要點之規定，此類學生得享受公費醫學及醫師養成

教育之各種利益，其第十三點及第十四點因而定有公費學生應負擔於

畢業後接受分發公立衛生醫療機構服務之義務，及受服務未期滿前，

其專業證書先由分發機關代為保管等相關限制，乃為達成行政目的所

必要，亦未逾越合理之範圍，且已成為學校與公費學生間所訂契約之內

容。公費學生之權益受有限制，乃因受契約拘束之結果，並非該要點本

身規定之所致。前開要點之規定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行政機關基於其法定職權，為達成特定之行政上目的，於不違反

法律規定之前提下，自得與人民約定提供某種給付，並使接受給付者負

合理之負擔或其他公法上對待給付之義務，而成立行政契約關係。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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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為解決公立醫療機構醫師缺額補充之困難，以公費醫學教育方式，

培養人才，教育部遂報奉行政院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二十七日核

准，以臺（六七）教字第八二三號函發布「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公費

學生待遇及畢業後分發服務實施要點」，作為處理是項業務之依據。

該要點第十三點內規定「服務未期滿，不予核定有關機關頒發之各項證

書或有關證明。其專業證書，先由分發機關代為保管」，於第十四點規

定「公費畢業生於規定服務期間，不履行其服務之義務者，除依第十三

點規定辦理外，並應償還其在學期間所享受之公費」，均為確保自願享

受公費待遇之學生，於畢業後，照約按受分發公立衛生醫療機構完成

服務，以解決上述困難，達成行政目的所必要，亦未逾越合理之範圍。

此項規定並作為與自願接受公費醫學教育學生訂立行政契約之準據，

且經學校與公費學生訂立契約（其方式如志願書、保證書之類）後，即

成為契約之內容，雙方當事人自應本誠信原則履行契約上之義務。從而

公費學生之權益受有限制，乃因受契約拘束之結果，並非該要點本身規

定之所致。前開要點之規定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四九號解釋（83.6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最高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○六五號判例，認為「共有人於

與其他共有人訂立共有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

第三人，其分割或分管契約，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」，就維持法律秩

序之安定性而言，固有其必要，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

約，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，受讓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，有

使善意第三人受不測損害之虞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首

開判例在此範圍內，嗣後應不再援用。至建築物為區分所有，其法定空

地應如何使用，是否共有共用或共有專用，以及該部分讓與之效力如

何，應儘速立法加以規範，併此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


